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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
招聘管理人公告

（2024）豫 0421破 12号

（2024）豫 0421破 13号

（2024）豫 0421破 14号

（2024）豫 0421破 15号

本院已受理宝丰县友缘商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等“执转

破”案件共计 4件，为保障案件顺利推进、便利管理人履职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本院决定

采用摇号方式随机选定本批案件管理人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1.宝丰县友缘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宝丰县迎宾大道西

段北侧，注册资本 10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刘东阳。

2.河南礼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宝丰县杨庄镇王

铁庄村阳光花苑 1 幢，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

林贵合。

3.宝丰县君豪钙业生产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宝丰县大营镇

段寨工业开发区，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宋英

豪。

4.宝丰县和利商贸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宝丰县南大街 180

号，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周立华。

二、报名要求

(一)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内的机

构，具有稳定成熟的专业团队，能够胜任本项工作，具备自

行承担工作成本的意愿和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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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承诺与债务人及其关联企业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形。

(三)报名需提交资质证明、团队组成人员名单及其执业

资格证书、管理人机构履职承诺书、从业经验、机构规模及

获选后的工作方案、初步报价等相关材料。

三、摇号规则

(一)本批“执转破”4 个案件打包为一个案件包，从自

愿报名的社会中介机构中随机摇号选定一家管理人机构，同

时选定一家候任管理人(在选定的管理人存在不宜担任管理

人的情形下，直接由该候任机构担任管理人)。

(二)摇号选定的管理人与中标案件存在法定回避情形

的，管理人须主动向本院提出回避申请，由本院另行指定管

理人。

(三)案件办理情况作为宝丰县人民法院对管理人年度

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时间地点

(一)报名截止时间

本次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4年 12月 31日 18时。

(二)摇号时间、地点

2025 年 1 月 2 日下午 15 时，本院将通过现场摇号选定

案件管理人。债权人、债务人以及报名成功通过审核的管理

人机构可以派员到宝丰县人民法院参与监督摇号。管理人机

构须将纸质报名材料送交或邮寄至宝丰县闹店镇闹店人民

法庭。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联系人：宝丰县人民法院兰帅飞

联系电话：0375-6465369       


